
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路径研究

——以“巴食巴适”品牌建设为例

顾玉林

摘要：区域公用品牌指的是在某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

有关组织拥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巴食巴适”是巴中市

首个区域公用品牌，其历经十几年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识别系统不够完善、标准化体系不够优化、营销机制不够健全、建

设主体职责不够明确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巴

食巴适”品牌建设为例，研究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路径有着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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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与地方相继出台有关政策，积极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

设工作。巴中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且生态优势较为突出，“巴山肉牛”、“巴中云顶”

“通江银耳”等农产品均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各建设主体积极推动与大

力支持之下，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培育出了优势突

出、特色鲜明的“巴食巴适”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充分

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2024 年 4 月至 5 月，笔者通过“围绕巴中市区域公用品牌

的建设工作，通过“问政四川——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和电话访谈等形式，

对巴中市农业农村局和巴中市“巴食巴适”产业协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仍存在着“区域公用品牌识别系统不够



完善、标准化体系不够优化、营销机制不够健全、建设主体职责不明确”等突出

问题，围绕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路径。

一、巴中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要成效

巴中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且生态优势较为突出，其农作物与经济作物均含有

较多微量元素，非常适宜发展无公害绿色农业与有机农业。[1]2013 年巴中正式启

动了巴中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建设工作，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巴食巴适”

商标注册的申请，组建了巴中市“巴食巴适”产业协会，构建了“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企业主体+协会推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四维运营模式，在其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品牌宣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巴中五个所属区县均设立了“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销协会的

通联处，适时出台了《“巴食巴适”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强化产业协会入会后企

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品包装与营业推广，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协会对“巴食

巴适”品牌价值进行了认真评估，结果显示“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达 124.48 亿元。目前，获得授权使用“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识的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有 32 家，长期致力于“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线上营销的企业共有 8 家。巴中在充分整合宣传推介资源的基础上，设计了“巴

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标语，并与电视、网络等有机结合，特辟了“巴

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专栏。[2]

近年来，全市以“巴食巴适”全品类区域公用品牌为着力点，以“巴中云顶”

茶、“巴山肉牛”、“南江黄羊”、“通江银耳”4个单品类区域品牌为内核，构建“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品牌发展矩阵，聚焦巴中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竞争力提升，推动巴中农业品牌化发展。[3]截止到目前，巴中全市累计



培育了“两品一标”产品（我国农业农村部参考国际通行标准构建的以有机农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及绿色食品为核心的农产品认证登记体系。）209 个，巴中市

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2 件。其中农产品地理

标志有 5 件，即巴州区的“大罗黄花”、“巴中柞蚕蛹”；恩阳区的“恩阳芦笋”；

通江县的“空山马铃薯”；南江县的“南江大叶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 15 件，

即巴中市的“巴山鸡”；巴州区的“巴州川明参”；平昌县的“江口醇酒”、“江口

青鳙”、“镇龙山瓦灰鸡”、“平昌青花椒”；通江县的“通江银耳”、“罗村茶”、“空

山核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 42 件，即巴中市的“巴中云顶”、“巴山土鸡蛋”、

“巴山土鸡（2 件）”、“巴山猪（2 件）”；“巴州区的“巴州川明参”；恩阳区的“恩

阳葡萄”、“恩阳猕猴桃”、“恩阳银杏”、“恩阳芦笋”、“恩阳甘蔗”、“恩阳巴鱼儿”；

平昌县的“江口青鳙”、“平昌青芽茶”。通江县的“通江银耳（2 件）”、“青峪猪”、

“通江空山核桃”、“通江香菇”、“通江黑木耳”、“通江黄牛（2 件）”、“通江天麻”、

“通江魔芋”、“通江魔芋”；南江县的“南江金银花”、“南江大叶茶、”“南江黄羊

（2）、”“南江核桃”、南江核桃油”、“南江翡翠米”、“南江黑木耳”、“南江蜂蜜”、

“南江天麻”、“南江杜仲”、“南江厚朴”、“南江竹笋”、“南江香菇”、“南江银耳”、

“南江魔芋”。[4]

二、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主要问题

（一）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识别系统不够完善

品牌视觉识别系统除了品牌标志、徽标以及商标的外显字体、线条而外，还

包含品牌经营观念识别核心要素与行为动态识别应用技术。品牌视觉识别，实际

上是企业视觉名称及其外显标志、标准色与标准字、视觉宣传语及其图案等核心

要素的一体化、系列化视觉识别过程。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不但承载着品牌外显



特征，而且还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对品牌经营观念予以体现、延伸。从审美层面来

看，成功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能够提升品牌整体呈现度与美誉度，用品牌影

响力强化品牌溢价。从品牌战略规划上来看，恰到好处的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应当能够满足品牌价值的有效传递，品牌辨识度、延展性及传播性的有效提升。

唯有如此，才能有效促进品牌视觉系统在企业内外部的广泛认同与实际应用。

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食巴适”从 2013 年启动申请注册以来，一直没

能找准品牌定位，进而使“巴食巴适”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缺乏精准性

与系统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食巴适”的品牌策划与品牌营销工作的实效性，

而品牌形象的完整性、品牌认知的牢固性则更为欠佳。目前，巴中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尚未建成服务于终端客户与建设主体的一体化品牌识别系统。巴中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巴食巴适”形象识别系统之中的经营观念识别与行为动态识别应

用技术还不够成熟。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食巴适”品牌经营观念识别与

行为动态识别应用技术的缺失，背离了品牌识别系统的设计逻辑与原则，影响了

“巴食巴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的辨识度与传播性。调查发现，“巴食巴适”品牌

视觉识别系统中只有标准字、品牌标识等基本要素，品牌要素整体匹配不够完善。

“巴食巴适”品牌视觉识别系统中的外观设计、品牌策划及品牌传播理念，没有

充分体现于办公用品、员工服饰等外在物质载体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行为动态识别应用技术也十分缺乏。同时，“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视觉识别

系统中的标准化与统一性也亟待提升，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品牌形象较为欠佳。

“巴食巴适”终端销售过程中不同店面的品牌形象尚未做到统一性与标准化，店

面装修风格、销售展厅货品呈现、物流仓储物品堆放等均缺乏应有的规范性与有

序性，进而严重影响了“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的消费认知。



（二）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体系亟待优化

调查发现，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巴食巴

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标准、质量标准化安全溯源体系、会员标准等均

亟需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用“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企业产品标准不够成熟。“巴食

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使用企业，在相关农产品的研发、生产、包装、仓储、

内控等诸多管理环节，缺乏较为成熟的产品标准。（含产品生产加工技术标准、产

品包装标准、产品质量检测标准、产品物流仓储标准、产品内部控制标准），难以

实现有标可依与按标管理。二是“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协会的准

入标准亟需健全。目前，“巴食巴适”产业协会累计吸纳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涉农营销公司等会员企业 170 家。但时至今日，产业

协会并未完全将会员企业相关产品的“三品一标”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与绿色

食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与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

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企业信用等级、涉农产品重金属残留检测状况、

产品产销量及营业收入等作为加入“巴食巴适”产业协会的前置条件。因此，确

保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的入会准入制度及违规退会的动态淘汰机制未能有效建立。

三是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标准化安全追溯体系不够完善。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协会管理+部门监管的“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

县（区）三级质量标准化安全追溯体系不够完善。而巴中现有的“巴食巴适”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标准化安全追溯网络，也难以覆盖“巴食巴适”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所有会员单位及其提供的农产品。“巴食巴适”会员企业的“主体信

息备案、操作过程监控、问题产品发现与召回、产品物流流向等质量标准化监管



体系等有待进一步完善，以加快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的进程。[5]

（三）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机制不够健全

事实上，“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机制得以有效运行，至少需要

有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覆盖“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会员企业产

品、价格、分销、促销全过程的营销体系。二是“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市场营销长效机制的配套制度，包括售前、售中、售后的产品包装与质量追溯

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三是精通产品设计研发、营业推广、质量监控等一专多能的

“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场营销人员。目前，覆盖巴中“巴食巴适”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会员企业产品、价格、分销、促销全过程的营销体系尚未建

立。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标志与标识、字体与颜色、图片

与形状、样式等方面的设计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但在品牌营销传播中缺

乏统一性：即品牌统筹规划、品牌统一广告语、品牌统一管理、品牌统一形象、

品牌统一布展、品牌统一音频等，品牌营销传播的整合力与影响力逐渐走弱。虽

然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传播形式多样、平台众多，但实际

营销传播效果与传播效率并不理想。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会员

企业利用展会进行营业推广时，虽形式多样但缺乏营销传播的整合力与影响力。

而确保“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的配套制度，

以及精通产品设计研发、营业推广、质量监控等一专多能的营销人才则十分缺乏。

由于巴中缺乏行之有效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机制，使得“巴食巴适”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整体营销策划的系统性与科学性较为欠佳，而“巴食巴适”农产

品区域品牌价值与市场优势也没有得到很好凸显，上述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严

重阻滞着消费者对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信任度与认可度。



（四）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体职责不够明确

巴中有关部门针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了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巴食巴适”以市场为导向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规划，在区域

公用品牌战略与定位、品牌文化与故事、品牌认知、品牌形象、品牌传播、品牌

标识、品牌代言等方面做出了安排。但现实中难以落到实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巴食巴适”建设主体的职责不够明确，即实施主体、监管主体、协调主体、

问责主体等“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体的职责边界没有做到清晰明确。

从一定程度上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食巴适”建设主体，在其品牌运营的

过程中均发挥着实施者、监管者、协调者、问责者的主体职责，共同决定着“巴

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的运营效果与市场前景。调查发现：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巴食巴适”建设初期的有关工作，由巴中“巴食巴适”产销协会牵头推动

和具体管理。2021 年巴中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正式文件（《关于印发<

巴中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的通知》巴市国资发[2021]50 号）的形式，

将巴中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巴食巴适”的运营职能，划入巴中市秦巴田园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并授权其管理巴中市“巴食巴适”产业协会。但在“巴食巴适”

区域公用品牌的实际建设过程中，“巴食巴适”产业协会一方面无力推动巴中市行

政主管部门协同管理品牌建设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又在运营资金与政策扶持上得

不到足够的支持，给“巴食巴适”品牌建设工作的正常展开带来困难；与此同时，

在“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较为集中的一段时期内，巴中市又组建了“巴

食巴适”产业发展公司，具体参与了“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有关工作；

此间，巴中市行政主管部门则围绕“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出台了系列文

件。政府主管职能部门、产业协会、会员企业，共治共管“巴食巴适”区域品牌



建设主体的职责边界不够明确，相关协调机制也较为缺乏。由于“巴食巴适”区

域品牌建设的管理主体众多、管理主体职责不够清晰，加之也因此带来的管理主

体执行标准不统一、管理主体间沟通不畅等问题，使得实际工作中无序管理或多

头管理现象时有发生，这无疑增加了“巴食巴适”区域品牌建设主体的工作难度。

三、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路径

（一）完善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识别系统

完善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识别系统,具体而言：一是实施巴中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保护行动。在进一步优化“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徽标（商标）

内外部识别查询系统的基础上，构建联合打假常态机制。具体由巴中“巴食巴适”

品牌建设领导小组牵头，协调市商务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等部

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各种类型的违规违法、侵权行为（含品牌、产品、企业的假

冒行为）保持高压常态打假状态，营造“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

良好环境。同时，完善“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保护机制。加快“巴食

巴适”品牌 45 个类别的商标注册进程，强化广告语及图形文字等品牌识别核心要

素的保护与维权，并实施动态监管，确保“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安

全性。对恶意注册商标的不良行为，严格依法依规追究其法律责任，进而规范“巴

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行为。对于不具备“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授权资格、未被授权使用“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自行研发

含有“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外包装的企业、个人以及使用假冒伪劣产

品的所有行为，一经发现，严肃查处。二是整合公用品牌识别系统的核心元素。

以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企业为执行主体基础，整合“巴食巴适”系列农产品的生

产地域、加工方式、农产品品质、产品包装等公用品牌识别系统核心元素，加快



巴中农产品品牌识别系统建设的进程。具体而言，巴中市政府有关部门要采取有

效措施予以政策倾斜和大力扶持，持续支持以“巴食巴适”系列农产品生产为核

心的特色农业企业化组织建设。因地制宜、统筹组建现代农业企业，强化“巴食

巴适”系列农产品的深加工，切实提升“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质量，

优化“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外包装，帮助会员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

象，提升“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的附加值与市场占有率。协调组建“巴食巴

适”区域公用品牌农民产供销联合会或农产品专业性产供销合作组织，具体运营

参照企业化经营管理。可由该组织统一生产、统一加工、统一包装“巴食巴适”

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并使用“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徽标（商标）构建相应

的分销渠道进行产品销售，进而促进“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识别系统的统一

性与专业性。[6]

（二）优化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体系

标准不仅仅是产品质量与产品品牌的主要依凭，更是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抢

的重要保障。巴中优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体系应把握好两个关键点：首

先，尽快建立“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标准体系，并制定配套的执

行措施。以“巴中云顶”茶、“巴山肉牛”“南江黄羊”“通江银耳”4 个单品类农

产品区域品牌的标准制定为抓手，全面推进“巴食巴适”会员企业生产、加工、

销售的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聚焦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综合竞争力提升，

构建“区域公用品牌标准”+“企业品牌标准”+“产品品牌标准”品牌的“三维

标准体系”，加快巴中农业品牌化建设进程，以品牌力量引领行业创新发展。其次，

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品的生产、加工、仓储等环节的质量标

准，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以及相关行业团体标准的具体要求，以



确保产品质量与品牌质量的稳定性。强化“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

化体系建设，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品牌标准体系建设。巴中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牵头组织涉农行业专家，围绕巴中“巴食巴适”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制定其权责范围内的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巴食巴适”会员

企业的生产加工、物流仓储、营业推广等行为，强化对会员企业执行行业标准的

监管力度。同时，制定出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相关产品的系列标准。包括地

理环境标准、生产加工标准、物流仓储标准、包装销售标准等，优化“巴食巴适”

品牌一体化标准体系。督促“巴食巴适”各会员企业尽快制定并对外公布农产品

生产加工、物流仓储、营业推广等生产流通环节的操作规范与技术要求，建立健

全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生产加工技术标准与质量控制体系，保障“巴食巴适”

品牌价值与品牌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二是强化品牌质量体系建设。建立“巴食巴

适”农产品数据查询与质量监控平台，督促会员企业对照相关行业标准与产品标

准自检自查，并以“巴食巴适”农产品的“一品一码”为主要抓手，建立巴中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溯源体系。进一步明确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溯源

责任（政府负品牌质量溯源的总体责任、企业负品牌质量溯源的主体责任、部门

负品牌质量溯源的监管责任、行业协会负品牌质量溯源的指导责任），并制定相关

责任清单。完善巴中市、县（区）“巴食巴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网络体系，

逐步覆盖巴中市公用品牌所有会员企业及其特色优质农产品。进而，建立起“主

体信息有数据备案、生产过程有详细记录、主体责任能够追溯、产品流向便于追

踪、核心问题能及时发现、质量有问题的产品能够迅速召回”的“巴食巴适”农

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三是强化品牌管理体系建设。严格执行会员企业产品“按标

准入”：将会员企业产品生产许可认证、企业征信状况、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产品



重金属残留及农药检测合格率、质量安全认证、“三品一标”认证、企业年销售额

等纳入到加入“巴食巴适”产业协会的前置条件，并严格执行会员企业准入制度、

依标生产、违标退出以及品牌授权、品牌营销等标准化配套管理制度，强化“巴

食巴适”农产品品牌管理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7]

（三）健全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机制

健全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利用多种媒体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传统广电媒体

与纸质媒体，以及电梯、户外灯箱、公交车、出租车等新兴传播媒介对巴中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展示体验中心、“巴

食巴适”农产品品牌直营店、“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超市专营店、“巴食巴适”

农产品品牌专区销售点、旅游景区“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售货点、“巴食巴适”

农产品品牌加盟授权店等实体店（体验中心），展示和销售“巴食巴适”农产品，

以进一步提升“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的整体形象。在受众关注度较高的主流媒

体上拓宽社交化渠道，利用社会媒介以多种广告的形式宣传推广“巴适巴食”品

牌。在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微信视频、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

快手、知乎、等平台上，设置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官方账号。

消费者可通过社交平台对转发的“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信息与展示产

品，予以点赞或评论。这样，不仅能够与消费者产生较强的互动，还能利用数据

挖掘与人工智能技术，根据消费者所在地域及其使用习惯等因素，对“巴食巴适”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信息进行智能化投放。同时，利用凤凰网、网易与搜狐、腾

讯与新浪等平台，撰写口碑类新闻与公关稿件，以提升“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二是提高品牌产品的附加值。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巴



地特色文化（巴人文化与红色文化）有机结合，在凝练文化内涵与传播品牌文化

的过程中，通过恰到好处的文化创意增强“巴食巴适”品牌的文化底蕴，提升“巴

食巴适”品牌产品的附加值。三是组织品牌推介营销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结

合招商引资与项目推介，借助东西部协作等相关工作，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形式多

样的品牌推广工作。要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影响力较大的相关展会，通过举办新春

购物与最美巴食评选等系列活动，诚邀“巴食巴适”品牌产品的经销商与采购商，

到巴中来品尝“巴食巴适”品牌产品、采购“巴食巴适”品牌产品、销售“巴食

巴适”品牌产品。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产业协会、会员企业、农民等巴中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主体，也要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巴食巴适”

品牌的全面发展，持续提升“巴食巴适”品牌的影响力。四是强化品牌网络营销

平台建设。以“整合资源与拓展服务、强化渠道与经营平台”为基本原则，构建

“巴食巴适”品牌农产品网络营销平台，强化会员企业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拓

宽“巴食巴适”品牌农产品销售通道。强化“巴食巴适”品牌产品的网络营销平

台建设，不断优化“巴食巴适”品牌官网，定期更新“巴食巴适”品牌产品的相

关信息与新品展示。利用微信公众号与微博、手机客户端 APP 的综合展销等传播

媒介，对“五彩巴中与最美巴食”进行网络宣传推广。利用“数字化+网联化+智

能化”的品牌网络营销平台，改善产业协会、会员企业、政府主管部门的网络联

接模式。把人才与知识、技术与信息及资本等经济要素，完全融入到“巴食巴适”

品牌协会的具体工作，并对有关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巴食巴适”品牌的产

业协会的服务能力。充分利用京东、天猫、天虎云商等优秀电商平台，全力推进

“巴食巴适”品牌产品的线上营销。为会员企业提供“含金量”较高的网络农业

科学技术知识、网络农业科技咨询服务及其生产管理信息，发挥政府主管部门主



导作用，引导巴中“巴食巴适”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建设主体的网络营

销活动。

（四）明确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体职责

巴中市“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历经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是伴随时代的发展，原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发展模式中各建设主体

的优势越发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亟需将原有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政府+会员企业+

产业协会+品牌营销策划公司+农户”的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五元主体”，

明确各建设主体的职责，构建“巴食巴适”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监督、管

理的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巴中农产品品牌建设过程中，会员企业（生产主体）、

政府（管理主体）、产业协会（监督主体）、农户（劳动主体）、品牌营销策划公司

（营销主体），上述五者之间既是利益相关者又是相互协作者，从发展农产品品牌

的成功案例来看，“政府+会员企业+产业协会+品牌营销策划公司+农户”彼此互为

协作与配合，也是成功发展农产品品牌的必由之路。[8]因此，巴中“巴食巴适”

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建设过程中，务必要明确各建设主体的职责，协调好建设主

体的力量，整合好建设主体的资源。同时，持续推进管理创新与技术革新，将巴

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质量特色、地域特色、生态特色凝练为品

牌特色，进而形成巴中农产品品牌竞争优势。毋庸置疑，巴中“巴食巴适”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工作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倾斜、推动扶持、资金

支持。政府是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管理主体，其主要

职责应当是政策引导与宏观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出台的有关规定、制度、举措等

往往对“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相关资

金扶持力度与投放频度，则直接影响着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数量、



规模及质量。因此，政府在制定巴中“巴食巴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政策

与安排扶持资金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现实中的可行性、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

性。进而，更好地引领巴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朝着健康方向持续发展。会

员企业是“巴食巴适”农产品的生产主体，也是“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发展的

全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其主要职责应当是安全生产、技术革新、质量提升、成本

降低、产品更新。会员企业是向“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提供技术创新的核心力

量，也是“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发展壮大的有力推动者。因此，“巴食巴适”农

产品会员企业，要按照国家、行业的有关标准，有条不紊地组织好“巴食巴适”

农产品生产活动履行好“巴食巴适”农产品生产主体的相关职责，充分发挥会员

企业的专业优势与发展实力。农户是“巴食巴适”农产品最直接的劳动主体，其

主要职责应当是提供可靠、安全、优质的“巴食巴适”原生态农产品。农户在“巴

食巴适”农产品提供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品牌认知等，直

接从源头上决定着“巴食巴适”原生态农产品质量的的优劣，对“巴食巴适”农

产品品牌质量起着根本性作用。因此，农户要充分履行劳动主体职责，在“巴食

巴适”农产品提供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积极投身到品牌建设，不断提升自

身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品牌认知度。产业协会是“巴食巴适”农产品的监督主

体，其主要职责应当是行业监督，同时可以承担一部分“巴食巴适”主体间协调

与展示展销工作。产业协会的职责重心应该放在行业监督上，制定有关监管制度

与配套措施，建立行业监管的长效机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行业标准对“巴食

巴适”农产品采购、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售后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的行业监

督，并联合巴中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定期公布监督检测结果。此外，作为“巴食

巴适”农产品监督主体的第三方组织——产业协会，还要充分发挥产业协会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巴食巴适”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体彼此间的联系与配合，以及

定期不定期举办“巴食巴适”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这也应当是产业协会的职责

所在。品牌营销策划公司是“巴食巴适”农产品的营销主体，因此品牌营销策划

公司要充分履行好“巴食巴适”农产品品牌策划与营销的主要职责，切实肩负起

“巴食巴适”农产品的营业推广、广告策划、渠道扩展、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

相关营销策划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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